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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洮南市银行业金融机构

执行人民银行政策情况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人民银行政策规定得到及时、全面、有

效、正确执行，着眼于促进洮南市先进金融文化创建、推动

良好金融生态建设、促进金融机构公平合规经营，提高央行

政策导向效果，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人民银行的金融宏观管理

职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

策情况评价是指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依据人民银行的法定管

理职责，对洮南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有关金融法律法规、

规章和管理规定以及政策措施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并确定评

价等级的制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洮南市依法设立的银行业金融

机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

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

第四条 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成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

人民银行政策情况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简称“评价工作领导

小组”），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

管理部。

第五条 评价工作按年度进行，评价周期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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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评价规则

第六条 评价原则。人民银行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采取非现场管理与现场核查相结合、年度评价与日常管

理相结合、全面评价与分项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银行业金

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政策情况评价工作。因地制宜、统筹规

划、认真研究制定符合银行业金融机构实际的评估标准和管

理措施，客观公正地反映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人民银行

政策的实际情况。

第七条 评价的基本内容

（一）金融机构执行有关货币信贷、金融稳定政策情况以

及金融体制改革情况；

（二）金融机构执行有关金融法律法规、规章和管理规定

情况；

（三）金融机构执行对人民银行有关行政管理措施情况；

以上内容根据不同时期政策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完善并通

知被评价对象。

第八条 评价工作机制

（一）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相关职能部门是评价工作的

具体执行部门。各职能部门在每季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每个评

价对象的季度分项评价结果及在年度后 20个工作日内对每个

评价对象的年度分项评价结果及评价意见报送评价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

（二）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相关职能部门分项评

价情况进行整理汇总，依据各相关职能部门报送的单项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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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被评价金融机构执行政策效果的总分值，初步拟定评价

等级并报评价工作领导小组。

（三）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审定各金融机构的评价结

果和评价等级。

第九条 评价等级

（一）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评价采取等级制，共分 A、

B、C 三等。

A 类：指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遵守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和人

民银行的规定，高效优质完成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的工作部

署。

B 类：指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能遵守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和

人民银行的规定，完成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的工作部署。

C 类：指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违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

和人民银行规定的行为，完成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工作部署

的情况较差。

第三章 评价结果的反馈与运用

第十条 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于次年一季度末前对各金

融机构上一年度的评价情况进行整体通报，并视情况抄送其

上级主管单位（部门）。通报主要内容包括：评价等级、总体

评价及存在问题和改进建议等。

第十一条 对于评价为“A”级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洮

南市支行将在系统准入、业务试点、产品创新、信息共享、

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优先安排再贷款、再贴现。

对于评价为“C”级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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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通报，并约见机构主要负责人谈话，对存在重大违规行

为的机构，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采取限制、暂停其相关金

融服务或者相关业务等措施；将其列为下一年度重点督导对

象，对其加大监督与指导力度。

第十二条 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根据年度评价结果，在下

一年度首选“C”级金融机构作为重点窗口指导对象。

第十三条 各金融机构根据评价情况通报，对存在的问题

要积极进行整改，并在收到通报文件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整

改落实情况以正式文件报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人民银行洮南市支行负责解释和修

订。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